
员工培训协议书
甲方（出资培训单位）：

乙方（培训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部门：          职务：          

甲方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为了提高乙方的职业技能，统一出资送乙方参加培训。

根据《劳动法》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互惠、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条款，以共同遵守。

1、 培训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培训地点为          。参加为期     天的培训。

2、 培训是以脱产学习或非脱产学习的形式进行。

3、 培训费用共计      元（人民币），含培训机构收取的培训费及培训的差旅费、住宿费等，由甲方全部承担。

4、 乙方参加培训学习期间的薪水，计入正常考勤，按照乙方当前在甲方服务的基本月薪计算，由甲方支付。

5、 乙方如果在培训学习期间辞职，应向甲方交纳所负担的全部培训费用,并应退回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培训期间的工资。
6、 乙方通过培训，未取得合格成绩者，培训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7、 培训结束后，乙方回到甲方工作（自培训结束之日起计算），应在甲方服务至少   年时间，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8、 乙方培训后为甲方服务的期限未达到规定年限时离职，乙方应在离职时返还服务期尚未履行的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例：乙方在签定协议后，尚有8个月未履行，则应缴纳培训费＝培训总费用×（8/36）以此类推；同时还须支付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相同金额的违约金；因违纪被公司辞退的员工只需返还服务期尚未履行的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9、 如乙方在服务期限内离职的，在乙方按本合同约定还清应分摊的培训费用前，甲方有权暂停为乙方办理劳动关系终止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10、 竞业限制
1、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在职期间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包括投资于）或与他人合作或者与甲方同类的行业。

2、乙方不论因何种原因从甲方处离职（含甲方解除乙方聘任合同而离职，下同）的，离职后两年内（自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计算）不得到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就职。这些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单位：同行业、与本公司有竞争关系且本公司认为已经成为或者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各类企业。

3、不论何种原因从甲方离职，离职后两年内都不能自办或以亲属名义创办或与他人合办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含合伙组织、个体户，下同）或者从事与甲方商业秘密有关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所谓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主要指：与甲方的重要商业秘密直接相关的，已经或可能与甲方构成竞争关系的企业。

4、甲方应按月向乙方支付补偿金人民币      元，乙方应按月前往甲方处领取，如乙方未往甲方处领取，则视为甲方已按约定发放补偿金，乙方应按约定承担竞业限制义务。

5、如乙方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每违反一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币伍拾万元。

1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

1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